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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芯鑫融資租賃有限責任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蘭溪融資租賃協議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本集團訂立蘇州協鑫擔保及南京協鑫股份質押協議以就與芯

鑫融資租賃（本公司之獨立第三方）所訂立蘭溪融資租賃協議項下蘭溪金瑞（本公司之間

接附屬公司及協鑫新能源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之償還責任提供擔保。

蘭溪融資租賃協議之背景

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南京協鑫（本公司之間接附屬公司及協鑫新能源之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與江蘇瑞能（本公司之獨立第三方）訂立蘭溪收購協議，據此，南京協鑫同意

（其中包括）向江蘇瑞能收購蘭溪金瑞之全部已發行股本。蘭溪金瑞持有兩座位於中國浙

江省蘭溪市之 20兆瓦光伏發電站項目（「蘭溪項目」）。南京協鑫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完成收購蘭溪金瑞。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於南京協鑫收購蘭溪金瑞前），蘭溪金瑞與芯鑫融資租賃訂立

蘭溪融資租賃協議，據此， (i)芯鑫融資租賃向蘭溪金瑞購買蘭溪租賃資產，代價為人民

幣 236,500,000元（相當於約 292,423,027港元）；及 (ii)芯鑫融資租賃同意於收購後將蘭溪租

賃 資 產 出 租 予 蘭 溪 金 瑞 ， 為 期 一 年 ， 租 金 合 共 為 人 民 幣 2 4 8 , 8 1 9 , 2 0 0 元（ 相 當 於 約

307,655,237港元）。此外，芯鑫融資租賃已獲委聘向蘭溪金瑞提供若干諮詢服務，費用合

共為人民幣4,730,000元（相當於約5,848,461港元）。

– 1 –



為繼續芯鑫融資租賃所提供之融資，芯鑫融資租賃要求本集團提供擔保，以擔保蘭溪金

瑞於蘭溪融資租賃協議項下之責任。因此，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本集團透過蘇州

協鑫及南京協鑫分別訂立蘇州協鑫擔保及南京協鑫股份質押協議。

過往融資租賃協議

吾等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之自願公告，內容有關新疆協鑫（本公司

之間接附屬公司）與芯鑫融資租賃所訂立無法律約束力之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之融資租賃

安排。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本集團透過新疆協鑫與芯鑫融資租賃訂立一連串共 23份過

往融資租賃協議，據此，芯鑫融資租賃同意向賣方購買租賃資產並將其出租予新疆協

鑫，為期五年。再者，芯鑫融資租賃已獲委聘就各項過往融資租賃協議提供若干諮詢服

務。

上市規則之涵義

就本公司或協鑫新能源而言，由於蘭溪收購協議（就其自身而言）之適用百分比率並不超

過5%，故訂立蘭溪收購協議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或協鑫新能源之須予披

露交易。

於訂立蘭溪融資租賃協議時，蘭溪金瑞並非本公司附屬公司，故蘭溪融資租賃協議當時

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之本公司交易。本公司隨後收購蘭溪金瑞，並訂立蘇州協

鑫擔保及南京協鑫股份質押協議以擔保蘭溪金瑞於蘭溪融資租賃協議項下之責任，以便

繼續蘭溪融資租賃協議項下芯鑫融資租賃所提供之融資。因此，本公司認為，蘭溪融資

租賃協議現時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本公司交易。

就本公司或協鑫新能源而言，由於蘭溪融資租賃協議（就其自身而言）之適用百分比率並

不超過 5%，故訂立蘭溪融資租賃協議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或協鑫新能源

之須予披露交易。

就本公司而言，由於過往融資租賃協議（就其自身而言）之適用百分比率並不超過5%，故

訂立過往融資租賃協議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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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過往融資租賃協議為於蘭溪融資租賃協議日期（包括該日）前 12個月期間內與芯鑫融

資租賃訂立，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蘭溪融資租賃協議及過往融資租賃協議將合併

為一連串交易。

就本公司而言，由於蘭溪融資租賃協議及過往融資租賃協議以合併計之一項或多項適用

百分比率超過 5%但少於 25%，故訂立蘭溪融資租賃協議及過往融資租賃協議以合併計構

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而本公司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申報及公告規定。

I . 蘭溪融資租賃協議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本集團訂立蘇州協鑫擔保及南京協鑫股份質押協議以就與

芯鑫融資租賃（本公司之獨立第三方）所訂立蘭溪融資租賃協議項下蘭溪金瑞（本公司之

間接附屬公司及協鑫新能源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之償還責任提供擔保。

A. 蘭溪融資租賃協議之背景

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南京協鑫與江蘇瑞能訂立蘭溪收購協議，據此，南京

協鑫同意（其中包括）向江蘇瑞能收購蘭溪金瑞之全部已發行股本。蘭溪金瑞持有

蘭溪項目。南京協鑫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完成收購蘭溪金瑞。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於南京協鑫收購蘭溪金瑞前），蘭溪金瑞與芯鑫融資租賃

訂立蘭溪融資租賃協議。蘭溪融資租賃協議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為繼續芯鑫融資租賃所提供之融資，芯鑫融資租賃要求本集團提供擔保，以擔保蘭

溪金瑞於蘭溪融資租賃協議項下之責任。因此，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本集團

透過蘇州協鑫及南京協鑫分別訂立蘇州協鑫擔保及南京協鑫股份質押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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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蘭溪融資租賃協議之主要條款

(i) 日期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ii) 訂約方

(1) 買方及出租人：芯鑫融資租賃

(2) 賣方及承租人：蘭溪金瑞

(iii) 主體事項

蘭溪金瑞訂立蘭溪融資租賃協議，據此， (i)芯鑫融資租賃向蘭溪金瑞購買蘭溪

租賃資產，代價為人民幣 236,500,000元（相當於約 292,423,027港元）；及 (ii)芯鑫

融資租賃須於購買後將蘭溪租賃資產出租予蘭溪金瑞，為期一年，租金合共為

人民幣 248,819,200元（相當於約 307,655,237港元）。此外，芯鑫融資租賃已獲委

聘向蘭溪金瑞提供若干諮詢服務，費用合共為人民幣 4,730,000元（相當於約

5,848,461港元）。

(iv) 代價

根據蘭溪融資租賃協議購買蘭溪租賃資產之代價人民幣 236,500,000元（相當於

約 292,423,207港元）須 (i)於蘭溪融資租賃協議項下之買賣協議及融資租賃協議

生效後15個工作日內及； (ii)於芯鑫融資租賃已向蘭溪金瑞取得付款通知原件並

收取代價人民幣236,500,000元（相當於約292,423,027港元）後悉數支付。

芯鑫融資租賃根據蘭溪融資租賃協議購買蘭溪租賃資產應付之價格乃由芯鑫融

資租賃與蘭溪金瑞參考類似資產之平均公平市價及芯鑫融資租賃同意提供之融

資金額，經公平磋商後釐定。

(v) 租期

蘭溪租賃資產須由芯鑫融資租賃回租予蘭溪金瑞，自芯鑫融資租賃根據蘭溪融

資租賃協議支付蘭溪租賃資產之代價當日起計為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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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租賃款項

蘭溪融資租賃協議項下須由蘭溪金瑞向芯鑫融資租賃支付之租賃款項包括 (i)融
資租賃本金額人民幣 236,500,000元（相當於約 292,423,027港元）；及 (ii)融資租賃

利息開支人民幣 12,319,200元（ 相當於約 15,232,210港元）（ 統稱「蘭溪租賃款

項」）。蘭溪租賃款項須由蘭溪金瑞分兩期支付，包括 ( i )第一期款項人民幣

7,172,650元（相當於約 8,868,702港元）須於芯鑫融資租賃根據蘭溪融資租賃協議

支付蘭溪租賃資產之代價當日起計六個月內支付；及 ( i i )第二期款項人民幣

241,646,550元（相當於約 298,786,535港元）須於芯鑫融資租賃根據蘭溪融資租賃

協議支付蘭溪租賃資產之代價當日起計十二個月內支付。芯鑫融資租賃已於二

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支付蘭溪租賃資產之代價。

蘭溪融資租賃協議項下之利率按年化利率 5.22%計算，相當於中國人民銀行所

頒佈現時基準貸款利率之 120.00%。於蘭溪融資租賃協議期限內，倘中國人民

銀行調整適用基準貸款利率，則適用利率將跟隨相同方向按比例予以調整。

(vii)諮詢服務費

根據蘭溪融資租賃協議，芯鑫融資租賃同意向蘭溪金瑞提供若干諮詢服務，包

括生產及分銷計劃、業務及產品諮詢、流程優化、行業競爭分析及財務諮詢服

務，服務費為人民幣 4,730,000元（ 相當於約 5,848,461港元），其中 ( i )人民幣

2,365,000元（相當於約 2,924,230港元）須於諮詢服務協議日期起計 10日內支付；
及 (ii)人民幣2,365,000元（相當於約 2,924,230港元）須於諮詢服務協議日期後滿六

個月當日支付。

蘭溪融資租賃協議之條款（包括融資租賃本金額、融資租賃利息開支及諮詢服

務費）乃由芯鑫融資租賃與蘭溪金瑞參考 (i)類似資產之融資租賃及 (ii)類似諮詢

服務之現行市場費用，經公平磋商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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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擔保安排

蘭溪金瑞於蘭溪融資租賃協議項下之責任由蘇州協鑫擔保、南京協鑫股份質押

協議及蘭溪金瑞電費質押協議擔保。

(ix) 蘭溪租賃資產之所有權

於蘭溪融資租賃協議之租期內，蘭溪租賃資產之所有權將歸芯鑫融資租賃所

有。待蘭溪融資租賃協議之租期屆滿且蘭溪租賃款項之總額獲全數支付並支付

蘭溪融資租賃協議項下所結欠之任何違約利息（倘適用）後，蘭溪金瑞有權以象

徵式購買價人民幣1,000元（相當於約1,236港元）購買蘭溪租賃資產。

II . 過往融資租賃協議之主要條款

(i) 日期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ii) 訂約方

(1) 賣方：

下表載列各項過往融資租賃協議之賣方。

過往融資租

賃協議 賣方

I 蘭州蘭石重型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II 江蘇瑞吉格泰油氣工程有限公司和上海韻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III 江蘇雙良新能源裝備有限公司

IV 南京德邦金屬裝備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V 揚州萬福壓力容器有限公司

VI 蘭州蘭石重型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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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融資租

賃協議 賣方

VII 江蘇中聖壓力容器裝備製造有限公司

VIII 上海蘇爾壽工程機械製造有限公司

IX 天津市天大北洋化工設備有限公司

X 北京澤華化學工程有限公司

XI 鎮江東方電熱有限公司

XII 沈陽遠大壓縮機有限公司

XIII 揚州萬福壓力容器有限公司

XIV 蘇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XV 張家港市江南鍋爐壓力容器有限公司

XVI 上海寶豐機械製造有限公司

XVII 重慶天瑞化工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XVIII 武漢中聖節能技術工程有限公司

XIX 江蘇中聖壓力容器裝備製造有限公司

XX 四川英杰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XXI 上海森松新能源設備有限公司

XXII 江蘇華鵬變壓器有限公司

XXIII 雙良節能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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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租人： 新疆協鑫

(3) 買方及出租人： 芯鑫融資租賃

(iii) 主體事項

新疆協鑫與芯鑫融資租賃訂立過往融資租賃協議，據此，芯鑫融資租賃同意向賣方

購買租賃資產並將其出租予新疆協鑫，為期五年。此外，芯鑫融資租賃已獲委聘就

各項過往融資租賃協議向新疆協鑫提供若干諮詢服務。

(iv) 代價

根據過往融資租賃協議，芯鑫融資租賃同意向賣方購買租賃資產，代價合共為人民

幣1,205,549,216元（相當於約1,490,614,589港元）。

下表載列芯鑫融資租賃於各項過往融資租賃協議購買租賃資產之代價。

過往融資

租賃協議

代價

第 1期付款 第 2期付款 第 3期付款 第 4期付款 第 5期付款 第 6期付款 總計

人民幣千元

（千港元

（概約））

人民幣千元

（千港元

（概約））

人民幣千元

（千港元

（概約））

人民幣千元

（千港元

（概約））

人民幣千元

（千港元

（概約））

人民幣千元

（千港元

（概約））

人民幣千元

（千港元

（概約））

I 3,520

(4,352.34)

7,040

(8,704.68)

5,280

(6,528.51)

1,760

(2,176.17)

— — 17,600

(21,762)

II 20,790

(25,706.02)

31,185

(38,559.03)

41,580

(51,412.04)

10,395

(12,853.01)

— — 103,950

(128,530)

III 6,930

(8,568.67)

13,860

(17,137.35)

10,395

(12,853.01)

3,465

(4,284.34)

— — 34,650

(42,843)

IV 7,110

(8,791.24)

28,440

(35,164.94)

21,330

(26,373.71)

14,220

(17,582.47)

— — 71,100

(87,912.36)

V 18,652

(23,062.47)

37,304

(46,124.93)

27,978

(34,593.7)

9,326

(11,531.23)

— — 93,260

(115,312.33)

VI 5,967

(7,377.96)

5,967

(7,377.96)

5,967

(7,377.96)

1,989

(2,459.32)

— — 19,890

(24,593.2)

VII 4,062

(5,022.50)

16,248

(20,090.01)

12,186

(15,067.51)

8,124

(10,045.01)

— — 40,620

(50,225.04)

VIII 5,560.65

(6,875.53)

3,707.1

(4,583.68)

3,707.1

(4,583.68)

3,707.1

(4,583.68)

1,853.55

(2,291.84)

— 18,535.5

(22,918.42)

IX 10,396.7232

(12,855.1402)

10,396.7232

(12,855.1402)

15,595.0848

(19,282.7103)

5,198.3616

(6,427.5701)

5,198.3616

(6,427.5701)

5,198.3616

(6,427.5701)

51,983.616

(64,275.7011)

X 12,105

(14,967.36)

12,105

(14,967.36)

4,035

(4,989.12)

8,070

(9,978.24)

4,035

(4,989.12)

— 40,350

(49,891.19)

XI 8,000

(9,891.69)

8,000

(9,891.69)

12,000

(14,837.53)

8,000

(9,891.69)

4,000

(4,945.84)

— 40,000

(49,458.43)

XII 18,750

(23,183.64)

18,750

(23,183.64)

18,750

(23,183.64)

6,250

(7,727.88)

— — 62,500

(77,278.80)

XIII 11,942.18

(14,766.04)

23,884.36

(29,532.07)

17,913.27

(22,149.06)

5,971.09

(7,383.02)

— — 59,710.9

(73,8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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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融資

租賃協議

代價

第 1期付款 第 2期付款 第 3期付款 第 4期付款 第 5期付款 第 6期付款 總計

人民幣千元

（千港元

（概約））

人民幣千元

（千港元

（概約））

人民幣千元

（千港元

（概約））

人民幣千元

（千港元

（概約））

人民幣千元

（千港元

（概約））

人民幣千元

（千港元

（概約））

人民幣千元

（千港元

（概約））

XIV 3,943

(4,875.36)

7,886

(9,750.73)

7,886

(9,750.73)

11,829

(14,626.09)

3,943

(4,875.36)

3,943

(4,875.36)

39,430

(48,753.65)

XV 8,631

(10,671.89)

5,754

(7,114.60)

11,508

(14,229.19)

2,877

(3,557.30)

— — 28,770

(35,572.98)

XVI 7,471.6

(9,238.34)

3,735.8

(4,619.17)

11,207.4

(13,857.51)

11,207.4

(13,857.51)

3,735.8

(4,619.17)

— 37,358

(46,191.70)

XVII 4,728

(5,845.99)

9,456

(11,691.97)

14,184

(17,537.96)

4,728

(5,845.99)

9,456

(11,691.97)

4,728

(5,845.99)

47,280

(58,459.86)

XVIII 6,870

(8,494.49)

6,870

(8,494.49)

4,122

(5,096.69)

6,870

(8,494.49)

2,748

(3,397.79)

— 27,480

(33,977.94)

XIX 29,600

(36,599.24)

29,600

(36,599.24)

44,400

(54,898.86)

29,600

(36,599.24)

14,800

(18,299.62)

— 148,000

(182,996.19)

XX 5,526

(6,832.68)

22,104

(27,330.73)

16,578

(20,498.05)

11,052

(13,665.36)

— — 55,260

(68,326.82)

XXI 15,600

(19,288.79)

23,400

(28,933.18)

7,800

(9,644.39)

23,400

(28.933.18)

7,800

(9,644.39)

— 78,000

(96,443.94)

XXII 3,187.12

(3,940.75)

12,748.48

(15,763.00)

9,561.36

(11,822.25)

6,374.24

(7,881.50)

— — 31,871.2

(39,407.49)

XXIII 17,385

(21,495.87)

17,385

(21,495.87)

17,385

(21,495.87)

5,795

(7,165.29)

— — 57,950

(71,652.90)

總計 1,205,549.216

(1,490,614.589)

購買過往融資租賃協議 I至VII、XII、XIII、XV、XX、XXII及XXIII項下租賃資產之

代價須分四期支付。

購買過往融資租賃協議VIII、X、XI、XVI、XVIII、XIX及XXI項下租賃資產之代價

須分五期支付。

購買過往融資租賃協議 IX、XIV及XVII項下租賃資產之代價須分六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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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過往融資租賃協議項下租賃資產之代價須待以下條件達成後方會支付：

1. 就代價之第一期付款而言，新疆協鑫、賣方與芯鑫融資租賃已簽署相關過往融

資租賃協議項下之買賣協議，且相關過往融資租賃協議項下之融資租賃協議已

告生效；及

2. 就代價之第二至四、五或六期付款（視情況而定）而言，芯鑫融資租賃已自新疆

協鑫接獲 (1)付款通知正本； (2)押金； (3)諮詢服務費； (4)代價全額之增值稅發

票；及╱或 (5)相關過往融資租賃協議項下之分期付款確認書。

芯鑫融資租賃根據各項過往融資租賃協議購買租賃資產應付之價格乃由芯鑫融資租

賃與相關賣方參考類似資產之平均公平市價及芯鑫融資租賃同意提供之融資金額，
經公平磋商後釐定。

(v) 租期

租賃資產由芯鑫融資租賃出租予新疆協鑫，自芯鑫融資租賃支付各項過往融資租賃

協議項下租賃資產代價之第二期款項之相關日期起計為期五年（「租期」）。

(vi) 租賃款項

各項過往融資租賃協議項下新疆協鑫於租期內應向芯鑫融資租賃支付之租賃款項包

括 (i)融資租賃本金額；及 (ii)融資租賃利息開支（「租賃款項」）。租賃款項須由新疆

協鑫根據各項過往融資租賃協議項下芯鑫融資租賃與新疆協鑫協定之付款時間表分

20個季度付款期支付。

各季度付款期之金額將按照該季度付款期之付款通知確認。計算各季度付款期金額

之公式為：

芯鑫融資租賃與新疆協鑫協定於該季度須予償還之融資租賃本金額 +（須予償還之

餘下融資租賃本金額 * 融資租賃利率 / 360 * 該季度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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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過往融資租賃協議項下之利率按年化利率 5.84%計算，相當於中國人民銀行現

時頒佈基準貸款利率之 122.94%。於各項過往融資租賃協議期限內，倘中國人民銀

行調整適用基準貸款利率，則適用利率將跟隨相同方向按比例予以調整。

各項過往融資租賃協議項下之首期租賃款項須於芯鑫融資租賃根據過往融資租賃協

議支付租賃資產之代價之第二期款項當日起計三個月內支付。

(vii)諮詢服務費

根據各項過往融資租賃協議，芯鑫融資租賃同意向新疆協鑫提供若干諮詢服務，包

括生產及分銷計劃、業務及產品諮詢、流程優化、行業競爭分析及財務諮詢服務，
以賺取諮詢服務費。

各項過往融資租賃協議之條款（包括融資租賃本金額、融資租賃利息開支及諮詢服

務費）乃由芯鑫融資租賃與新疆協鑫參考 (i)類似資產之融資租賃；及 (ii)類似諮詢服

務之現行市場費用，經公平磋商後釐定。

(viii)押金

根據各項過往融資租賃協議，新疆協鑫須向芯鑫融資租賃支付可退還押金，以擔保

新疆協鑫於各項過往融資租賃協議項下之責任。押金須由新疆協鑫按各項過往融資

租賃協議之應付部分支付。芯鑫融資租賃有權於押金中扣減任何未繳租金、利息、

違約利息及新疆協鑫任何其他到期應付款項。如有扣減，新疆協鑫須立即補足扣

減，並將押金款項還原至原有金額。於各項過往融資租賃協議屆滿後，任何押金餘

額須退還予新疆協鑫。押金於各項過往融資租賃協議期限內毋須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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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各項過往融資租賃協議項下之融資租賃本金額、融資租賃利息開支、諮詢

服務費及押金。

過往融資

租賃協議

融資租賃

本金額

融資租賃

利息開支

諮詢

服務費 押金

人民幣元

（港元（概約））
人民幣元

（港元（概約））
人民幣元

（港元（概約））
人民幣元

（港元（概約））

I 14,080,000
(17,409,371)

2,234,204
(2,762,506)

440,000
(544,043)

1,408,000
(1,740,937)

II 83,160,000
(102,824,097)

11,804,569
(14,595,889)

2,598,750
(3,213,253)

8,316,000
(10,282,410)

III 27,720,000
(34,274,699)

3,903,941
(4,827,071)

866,250
(1,071,084)

2,772,000
(3,427,470)

IV 56,880,000
(70,329,902)

8,010,684
(9,904,898)

1,777,500
(2,197,809)

5,688,000
(7,032,990)

V 74,608,000
(92,249,882)

10,507,403
(12,991,994)

2,331,500
(2,882,809)

7,460,800
(9,224,988)

VI 13,923,000
(17,215,247)

2,098,901
(2,595,209)

497,250
(614,830)

1,591,200
(1,967,457)

VII 32,496,000
(40,180,037)

4,637,850
(5,734,521)

1,015,500
(1,255,626)

3,249,600
(4,018,004)

VIII 12,974,850
(16,042,896)

2,121,959
(2,623,720)

463,388
(572,961)

1,482,840
(1,833,474)

IX 41,586,893
(51,420,571)

6,467,424
(7,996,718)

1,299,590
(1,606,892)

4,158,689
(5,142,057)

X 28,245,000
(34,923,841)

4,117,220
(5,090,782)

1,008,750
(1,247,280)

3,228,000
(3,991,296)

XI 32,000,000
(39,566,752)

4,997,274
(6,178,934)

1,000,000
(1,236,461)

3,200,000
(3,956,675)

XII 43,750,000
(54,095,169)

6,686,590
(8,267,708)

1,562,500
(1,931,970)

5,000,000
(6,182,305)

XIII 47,768,720
(59,064,159)

6,817,524
(8,429,603)

1,492,773
(1,845,756)

4,776,872
(5,906,416)

XIV 31,544,000
(39,002,926)

5,415,389
(6,695,917)

985,750
(1,218,841)

3,154,400
(3,900,293)

XV 20,139,000
(24,901,088)

2,923,022
(3,614,203)

719,250
(889,325)

2,301,600
(2,845,839)

XVI 29,886,400
(36,953,368)

4,338,736
(5,364,678)

933,950
(1,154,793)

2,988,640
(3,69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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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融資

租賃協議

融資租賃

本金額

融資租賃

利息開支

諮詢

服務費 押金

人民幣元

（港元（概約））
人民幣元

（港元（概約））
人民幣元

（港元（概約））
人民幣元

（港元（概約））

XVII 37,824,000
(46,767,901)

6,422,193
(7,940,791)

1,182,000
(1,461,497)

3,782,400
(4,676,790)

XVIII 20,610,000
(25,483,461)

3,106,302
(3,840,821)

687,000
(849,449)

2,198,400
(2,718,236)

XIX 118,400,000
(146,396,982)

18,209,009
(22,514,729)

3,700,000
(4,574,906)

11,840,000
(14,639,698)

XX 44,208,000
(54,661,468)

6,226,025
(7,698,237)

1,381,500
(1,708,171)

4,420,800
(5,466,147)

XXI 62,400,000
(77,155,166)

9,012,056
(11,143,056)

1,950,000
(2,411,099)

6,240,000
(7,715,517)

XXII 25,496,960
(31,525,997)

3,638,942
(4,499,410)

796,780
(985,187)

2,549,696
(3,152,600)

XXIII 40,565,000
(50,157,040)

5,861,379
(7,247,367)

1,448,750
(1,791,323)

4,636,000
(5,732,233))

總計 940,265,823
(1,162,602,020)

139,558,596
(172,558,761)

30,138,731
(37,265,365)

96,443,937
(119,249,167)

(ix) 擔保

新 疆 協 鑫 於 過 往 融 資 租 賃 協 議 項 下 之 付 款 責 任 由 江 蘇 中 能 擔 保 擔 保 人 民 幣

1,000,000,000元（相當於約1,236,461,000港元）。

( x) 租賃資產之所有權

於租期內，租賃資產之所有權將歸芯鑫融資租賃所有。待租期屆滿且租賃款項之總

額獲全數支付並支付各項過往融資租賃協議項下所結欠之任何違約利息（倘適用）
後，新疆協鑫有權以象徵式購買價人民幣 1,000元（相當於約 1,236港元）購買各項過

往融資租賃協議項下之租賃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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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進行交易之理由及裨益

蘭溪融資租賃協議及過往融資租賃協議之條款由相關訂約方經公平磋商後協定。董事

相信，本集團將可透過蘭溪融資租賃協議及過往融資租賃協議項下之財務安排獲得額

外流動資金，而額外營運資金亦有利於支持其業務及營運活動。此外，董事認為，蘭

溪融資租賃協議及過往融資租賃協議之條款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

符合本集團及本集團股東之整體利益。

基於上述理由及經考慮所有相關因素，董事相信並認為，蘭溪融資租賃協議及過往融

資租賃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集團及本集團股東之整體利益。

IV . 上市規則之涵義

就本公司或協鑫新能源而言，由於蘭溪收購協議（就其自身而言）之適用百分比率並不

超過 5%，故訂立蘭溪收購協議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本公司或協鑫新能源之須

予披露交易。

於訂立蘭溪融資租賃協議時，蘭溪金瑞並非本公司附屬公司，故蘭溪融資租賃協議當

時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之本公司交易。本公司隨後收購蘭溪金瑞，並訂立蘇

州協鑫擔保及南京協鑫股份質押協議以擔保蘭溪金瑞於蘭溪融資租賃協議項下之責

任，以便繼續蘭溪融資租賃協議項下芯鑫融資租賃所提供之融資。因此，本公司認

為，蘭溪融資租賃協議現時將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本公司交易。

就本公司或協鑫新能源而言，由於蘭溪融資租賃協議（就其自身而言）之適用百分比率

並不超過 5%，故訂立蘭溪融資租賃協議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本公司或協鑫新

能源之須予披露交易。

就本公司而言，由於過往融資租賃協議（就其自身而言）之適用百分比率並不超過5%，
故訂立過往融資租賃協議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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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過往融資租賃協議為於蘭溪融資租賃協議日期（包括該日）前 12個月期間內與芯鑫

融資租賃訂立，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蘭溪融資租賃協議及過往融資租賃協議將

合併為一連串交易。

就本公司而言，由於蘭溪融資租賃協議及過往融資租賃協議以合併計之一項或多項適

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少於 25%，故訂立蘭溪融資租賃協議及過往融資租賃協議以合併

計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而本公司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之申報及公告規

定。

V. 有關交易訂約方之資料

芯鑫融資租賃

芯鑫融資租賃為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融資租賃及其他租賃業務。本

公司於芯鑫融資租賃間接擁有 5.973%股權。據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

悉及確信，除本公告另有披露者外，芯鑫融資租賃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

司及彼等各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本集團

本公司為投資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多晶硅及硅片產品，以及開發、

擁有及經營下游光伏電站。

VI .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3800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相同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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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鑫新能源」 指 協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

代號：451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江蘇瑞能」 指 江蘇瑞能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

「江蘇中能」 指 江蘇中能硅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

司，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並持有新疆協鑫70%股權

「江蘇中能擔保」 指 江蘇中能就新疆協鑫於過往融資租賃協議項下之責任向芯鑫

融資租賃提供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之擔保及日期

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之補充擔保

「蘭溪融資租賃

協議」

指 全部經芯鑫融資租賃與蘭溪金瑞簽署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

月十九日之買賣協議；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之融資

租賃協議；及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之諮詢服務協議

「蘭溪金瑞」 指 蘭溪金瑞太陽能發電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

司，為本公司之間接附屬公司及協鑫新能源之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

「蘭溪金瑞電費

質押協議」

指 芯鑫融資租賃與蘭溪金瑞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之協議，據此，蘭溪金瑞向芯鑫融資租賃質押有關蘭溪項目

之100%電費收費權

「蘭溪租賃資產」 指 芯鑫融資租賃根據蘭溪融資租賃協議之條款向蘭溪金瑞購買

之資產，包括太陽能組件、支架、滙流箱、逆變器、變壓

器、電流分流設備、電纜、開關櫃及其他用於蘭溪項目的光

伏發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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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溪項目」 指 兩座位於中國浙江省蘭溪市之20兆瓦之農用光伏發電站

「蘭溪收購協議」 指 南京協鑫與江蘇瑞能訂立日期各為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之買賣協議及合作協議，據此，南京協鑫同意向江蘇瑞能收

購蘭溪金瑞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租賃資產」 指 芯鑫融資租賃根據過往融資租賃協議之條款向賣方購買之資

產（包括新疆項目之若干設備）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南京協鑫」 指 南京協鑫新能源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

司，為本公司之間接附屬公司及協鑫新能源之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

「南京協鑫股份

質押協議」

指 芯鑫融資租賃與南京協鑫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之協議，據此，南京協鑫已向芯鑫融資租賃質押蘭溪金瑞全

部股權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華人民共

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過往融資租賃

協議」

指 新疆協鑫與芯鑫融資租賃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

四日之 23份融資租賃協議（編號 I至XXIII），各份協議包括 (1)
由芯鑫融資租賃、一名賣方與新疆協鑫簽署之買賣協議； (2)
由芯鑫融資租賃與新疆協鑫簽署之融資租賃協議；及 (3)由芯

鑫融資租賃與新疆協鑫簽署之諮詢服務協議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賣方」 指 根據過往融資租賃協議之條款向芯鑫融資租賃出售租賃資產

之實體

「芯鑫融資租賃」 指 芯鑫融資租賃有限責任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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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 指 具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相同涵義

「蘇州協鑫」 指 蘇州協鑫新能源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為本公司之間接附屬公司及協鑫新能源之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

「蘇州協鑫擔保」 指 蘇州協鑫就蘭溪金瑞於蘭溪融資租賃協議項下之責任向芯鑫

融資租賃提供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之擔保

「新疆協鑫」 指 新疆協鑫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

公司，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新疆項目」 指 於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州奇台縣建設產能為 40,000至
60,000噸之多晶硅生產基地

「%」 指 百分比

僅就說明用途而言，於本公告中，所採納之人民幣與港元金額之間的換算率為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的通行

匯率，即人民幣 1元兌 1.236461港元。有關換算並不表示人民幣實際上可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換算為港

元。

承董事會命

GCL-Poly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朱共山

香港，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朱共山先生（主席）、朱戰軍先生、姬軍先生、朱鈺峰先生、孫瑋女士、

楊文忠先生、蔣文武先生及鄭雄久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鍾泰博士、葉棣謙先生、沈文忠博士及黃文

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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